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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

各党支部、院属各单位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，树立典型、表彰先进，激励各党支部和广大党员坚定信念、对党忠诚，履职尽责、奋发有为，积极进取、建功立业，经学生党总支推选申报，学院党委研究，决定对数字经济系党支部、博士研究生党支部、本科生第三党支部等3个基层党组织进行通报表彰。
希望受表彰的先进组织珍惜荣誉、戒骄戒躁、再接再励，继续保持求真务实、锐意进取、奋勇争先的学习工作状态，为推动学院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再立新功。学院各党支部要以先进为榜样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开拓创新、扎实工作，以更加务实的作风、更加振奋的精神，带领全体师生，实现经济学院高质量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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